












(八)租赁期内，鱼塘的维护管理由乙方负责， 鱼塘及鱼塘堤围有损

毁的， 乙方要负责修复，修复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第六条 鱼塘续租

本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，乙方有意愿继续租赁的，应当在租赁期

满前3个月内书面通知甲方。最终由甲方决定是否同意乙方续租，乙方的

通知申请不视为其权利。

第七条 征收、 征用

本合同存续期间，如国家需征收、 征用乙方租赁的鱼塘，甲方应提

前一个月通知乙方， 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， 本合同自动终止； 征收、 征用

部分面积的，被征收、 征用部分的， 合 同自动终止， 其余部分按本合同约

定继续履行。 征用鱼塘的补偿归甲方所有； 由乙方投入的一切用于生产设

施的补偿归乙方所有， 其补偿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； 承租总租金计付
至乙方实际交还被征收、 征用鱼塘之日。

第八条 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

(一)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 甲方承诺，本次鱼塘出租相关行为已履行了内部民主决策程序，遵

守产权交易等有关规定， 且有权对该鱼塘经营权进行出租。

2. 甲方有权向 乙方收取承包总租金及其它应有乙方承担的费用(如水

费、 电费等) ;

3. 甲方有权对乙方承租鱼塘经营使用进行监督，督促乙方按照法律法

规规定及本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使用；

4.甲方不得干涉和妨碍乙方依法进行生产经营活动。

(二)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租赁期内，乙方应做好安全工作， 在鱼塘边建安全护栏或竖立警示

牌，定期检查和维护安全设施，保障人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。 甲方不承担

乙方在租赁期内发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。

2.租赁期内，乙方应按国家法律、 法规、 政策以及当地各级政府及有

关部门的规定依法经营和依法缴纳税费规费， 并按时支付承包总租金、 水

电费、 物业管理费、 工人工资等一切与经营有关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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